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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完善洛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法人治理

結構，增強董事會選舉程序的科學性、民主性，優化董事會的組成人

員結構，公司特決定設立提名委員會（以下簡稱“提名委員會”）。 

第二條 為使提名委員會規範、高效地開展工作，公司董事會根據《中華人民

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公司法》”）等有關法律、法規和規範

性文件、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以下簡稱“《上市規

則》”）及《洛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簡稱“《公

司章程》”）的有關規定，制訂本職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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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提名委員會是董事會下設的專門議事機構，對董事會負責。 

 

第二章 人員組成 

 

第四條 提名委員會由三名以上董事組成，由公司董事會在全體董事範圍為選

舉產生，其中，由公司獨立非執行董事擔任的委員應佔二分之一以上。 

第五條 提名委員會設主任一名，副主任一名。提名委員會主任須由董事會主

席或公司獨立非執行董事擔任。 

提名委員會主任負責召集和主持提名委員會會議，當提名委員會主任

不能或無法履行職責時，由副主任或主任指定一名其他委員代行其職

責。 

第六條 提名委員會委員任期與同屆董事會董事的任期相同。提名委員會因委

員辭職或免職或其他原因而導致人數低於規定人數的三分之二時，公

司董事會應盡快選舉產生新的委員。 

在提名委員會委員人數達到規定人數的三分之二以前，提名委員會暫

停行使本職權範圍規定的職權。 

第七條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規則》關於董事義務的規定適用

於提名委員會委員。 

 

第三章 職責權限 

 

第八條 提名委員會主要負責向公司董事會提出更換、推薦新任董事候選人及

總經理候選人的意見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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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提名委員會主要行使下列職權：  

（一） 根據公司經營活動情況、資產規模和股權結構至少每年檢討

董事會的規模、架構和組成（包括技能、知識、經驗及服務

任期），並按公司的企業策略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二） 研究董事、總經理及其他高級管理人員的選任或聘任標準和

程序， 並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三） 廣泛搜尋合資格的董事、總經理人選； 

（四） 在董事會換屆選舉時，向本屆董事會提出下一屆董事會候選

人的建議； 

（五） 就董事會主席及高級管理人員繼任計劃的有關事宜向董事

會提出建議； 

（六） 評核獨立非執行董事的獨立性及審視獨立非執行董事就其

獨立性而作出的年度確認；並在《企業管治報告》內披露檢

討結果； 

（七） 物色及提名可填補董事臨時空缺的人選，供董事會批准； 

（八） 在總經理聘期屆滿時，向董事會提出新聘總經理候選人的建

議； 

（九） 對董事、總經理及其他高級管理人員的工作情況進行評估，

在必要時根據評估結果提出更換董事、總經理或其他高級管

理人員的意見或建議； 

（十） 檢討董事會的表現及成員的獨立性； 

（十一） 檢討及監察董事及高級管理人員之培訓及持續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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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採取任何行動使提名委員會可履行董事會賦予的權力及職

能；及 

（十三） 履行就法律、法規、《公司章程》、《公司法》及《上市規

則》規定或授權的其他事宜。 

第十條 提名委員會對本職權範圍前條規定的事項進行審議後，應形成提名委

員會會議決議連同相關議案及建議向公司董事會滙報。 

第十一條 提名委員會行使職權必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規

則》及本職權範圍的有關規定，不得損害公司和股東的利益。 

第十二條 提名委員會履行職責時應獲提供足夠資源以履行其職能（包括獨立法

律及專業顧問意見的資源），公司相關部門應給予配合，所需費用由

公司承擔。 

第十三條 董事會應充分考慮提名委員會關於董事、總經理候選人提名的建議。 

 

第四章 會議的召開與通知 

 

第十四條 提名委員會分為定期會議和臨時會議。 

在每一個會計年度內，提名委員會應至少召開一次定期會議。 

公司董事長、提名委員會主任或二名以上委員聯名可要求召開提名委

員會臨時會議。 

第十五條 提名委員會定期會議主要對公司董事、總經理及其他高級管理人員上

一年度的工作表現及是否存在需要更換董事、總經理及其他高級管理

人員的情形進行討論和審議。 

除上款規定的內容外，提名委員會定期會議還可以討論職權範圍內且



 

 5

列明於會議通知中的任何事項。 

第十六條 提名委員會定期會議應採用現場會議的形式。臨時會議既可採用現場

會議形式， 也可採用非現場會議的通訊表決方式。 

除《公司章程》、《公司法》、《上市規則》或本職權範圍另有規定

外，提名委員會臨時會議在保障委員充分表達意見的前提下，可以用

傳真方式作出決議，並由參會委員簽字。 

如採用通訊表決方式，則提名委員會委員在會議決議上簽字者即視為

出席了相關會議並同意會議決議內容。 

第十七條 提名委員會定期會議應於會議召開前5日（不包括開會當日）發出會議

通知，臨時會議應於會議召開前2日（不包括開會當日）發出會議通知。 

第十八條 公司董事會辦公室負責發出提名委員會會議通知，應按照前條規定的

期限發出會議通知。 

第十九條 提名委員會會議通知應至少包括以下內容： 

（一） 會議召開時間、地點； 

（二） 會議期限； 

（三） 會議需要討論的議題； 

（四） 會議聯繫人及聯繫方式； 

（五） 會議通知的日期。 

第二十條 公司董事會辦公室所發出的提名委員會會議通知應備附內容完整的議

案。 

第二十一條 提名委員會定期會議採用書面通知或以電子郵件和電話的通訊方式進

行通知，臨時會議可採用電話、電子郵件或其他快捷方式進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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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議事與表決程序 

 

第二十二條 提名委員會應由三分之二以上的委員出席方可舉行。 

公司董事如非提名委員會委員可以出席提名委員會會議，但非委員董

事對會議議案沒有表決權。 

第二十三條 提名委員會委員可以親自出席會議，也可以委託其他委員代為出席會

議並行使表決權。 

第二十四條 提名委員會委員委託其他委員代為出席會議並行使表決權的，應向會

議主持人提交授權委託書。授權委託書應至遲於會議表決前提交給會

議主持人。 

第二十五條 授權委託書應至少包括以下內容：  

（一） 委託人姓名； 

（二） 被委託人姓名； 

（三） 代理委託事項； 

（四） 對會議議題行使投票權的指示（贊成、反對、棄權）以及未

做具體指示時，被委託人是否可按自己意思表決的說明； 

（五） 授權委託的期限； 

（六） 授權委託書簽署日期。 

授權委託書應由委託人和被委託人簽名。 

第二十六條 提名委員會委員既不親自出席會議，亦未委託其他委員代為出席會議

的，視為未出席相關會議。 

提名委員會委員連續兩次不出席會議的，視為不能適當履行其職權，

公司董事會可以撤銷其委員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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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條 提名委員會所作決議應經全體委員（包括未出席會議的委員）的過半

數通過方為有效。 

提名委員會委員每人享有一票表決權。 

第二十八條 提名委員會會議主持人宣佈會議開始後，即開始按順序對每項會議議

題所對應的議案內容進行審議。 

第二十九條 提名委員會審議會議議題可採用自由發言的形式進行討論，但應注意

保持會議秩序。發言者不得使用帶有人身攻擊性質或其他侮辱性、威

脅性語言。會議主持人有權決定討論時間。 

第三十條 提名委員會會議對所議事項採取集中審議、依次表決的規則，即全部

議案經所有與會委員審議完畢後，依照議案審議順序對議案進行逐項

表決。 

第三十一條 提名委員會如認為必要，可以召集與會議議案有關的其他人員列席會

議介紹情況或發表意見，但非提名委員會委員對議案沒有表決權。 

第三十二條 出席會議的委員應本著認真負責的態度，對議案進行審議並充分表達

個人意見；委員對其個人的投票表決承擔責任。 

第三十三條 提名委員會定期會議和臨時會議的表決方式均為舉手表決，表決的順

序依次為同意、反對、棄權。對同一議案，每名參會委員只能舉手表

決一次，舉手多次的，以最後一次舉手為準。如某位委員同時代理其

他委員出席會議，若被代理人與其自身對議案的表決意見一致，則其

舉手表決一次，但視為兩票；若被代理人與其自身對議案的表決意見

不一致，則其可按自身的意見和被代理人的意見分別舉手表決一次；

代理出席者在表決時若無特別說明，視為與被代理人表決意見一致。 

如提名委員會會議以傳真方式作出會議決議時，表決方式為簽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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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主持人應對每項議案的表決結果進行統計並當場公佈，由會議記

錄人將表決結果記錄在案。 

第三十四條 提名委員會會議應進行記錄。 

 

第六章 會議決議和會議記錄 

 

第三十五條 每項議案獲得規定的有效表決票數後，經會議主持人宣佈即形成提名

委員會決議。 

提名委員會決議經出席會議委員簽字後生效，未依據法律、法規、《公

司章程》、《上市規則》及本職權範圍規定的合法程序，不得對已生

效的提名委員會決議作任何修改或變更。 

第三十六條 提名委員會委員應至遲於會議決議作出三日內，將會議決議（討論稿）

有關情況向公司董事會通報。 

第三十七條 提名委員會決議的書面文件作為公司檔案由公司董事會辦公室保存，

在公司存續期間，保存期不得少於十年。 

第三十八條 提名委員會決議違反法律、法規、《公司章程》或《上市規則》，致

使公司遭受嚴重損失時，參與決議的委員對公司負連帶賠償責任。但

經證明在表決時曾表明異議並記載於會議記錄的，該委員可以免除責

任。 

第三十九條 提名委員會會議應當有書面記錄，出席會議的委員和會議記錄人應當

在會議記錄上簽名。出席會議的委員有權要求在記錄上對其在會議上

的發言作出說明性記載。 

提名委員會會議記錄作為公司檔案由公司董事會辦公室保存。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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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續期間，保存期限不得少於十年。 

第四十條 提名委員會會議記錄應至少包括以下內容： 

（一） 會議召開的日期、地點和召集人姓名； 

（二） 出席會議人員的姓名，受他人委託出席會議的應特別註明； 

（三） 會議議程； 

（四） 委員發言要點； 

（五） 每一決議事項或議案的表決方式和結果（表決結果應載明贊

成、反對或棄權的票數）； 

（六） 其他應當在會議記錄中說明和記載的事項。 

 

第七章 附 則 

 

第四十一條 除非另有規定，本職權範圍所稱“以上”、“以下”等均包含本數。 

第四十二條 本職權範圍未盡事宜，依照國家法律、法規、規範性文件、包括《上

市規則》以及公司股票的上市地的監管規定和上定規則（在本職權範

圍中簡稱“上市地監管規定”）以及《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執行。 

本職權範圍與有關法律、法規、規範性文件、上市地監管規定以及《公

司章程》的有關規定相抵觸的，以有關法律、法規、規範性文件、上

市地監管規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規定為準。 

第四十三條 本職權範圍自公司董事會審議通過之日起生效執行。 

第四十四條 本職權範圍由公司董事會負責解釋。 
 
 

2012年3月 
 
* 僅供識別 


